
文件S/4545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奈及利亞聯邦總理兼外交及國協關係事務部長致秘書長電 

茲代表奈及利亞聯邦政府並以外交及國協關係事 

務部長之地位通知閣下奈及利亞聯邦已於今日獲致獨 

立，願即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並接受會員國之一 

切權利與義務。 

如蒙閣下將此申請書提出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 

本人當不勝感激之至。爲此目的，本人遵依安全理事 

會暫行議亊規則第五十八條，另電奉上宣言一件；正 

式文書於適當時送上。 

總理兼外交及囷協關係事務部長 

(簽名）Abubakar T A F A W A B A L E W A 

〔原件：其文〕 

〔一&六 O 年十月三曰〕 

接受憲章所载義務之宣言 

關於奈及利亞聯邦申請爲聯合國會員國事，本人 

僅代表奈及利亞聯邦政府並以外交及國協關係事務部 

長之地位宣佈奈及利亞聯邦接受聯合國憲章折載之義 

務並鄭重承允履行各該義務。 

總理兼外支及國協關係事務部長 

(簽名）Abubakar T A F A W A B A L E W A 

文件S/4547 

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爲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埃及以 

色列停戰混合事宜委員會所通過關於阿爾奧嘉區事件之決議事致秘書長函 

茲奉我國政府命令謹請閣下將埃及以色列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南部地區）E-

41-60控訴昕通過之、決議作爲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聯 

合國所有會員國。 

阿拉伯聯合共和囷驻聯合囷常任代表 

(簽名）Omar LOUTFI 

埃及"色刘停戰混合事宜委員畲一九六〇牟 

九月二十九日通過之決議 

埃及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原件：其文〕 

〔一九六O年十月五曰〕 

業已討論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南部地區）E-41-

60控訴， 

一. 察悉以色列武裝兵車兩輛於一九六〇年九月 

二十日午前十時半（當地時間）左右，在阿爾奥嘉一 

帶跨越國際疆界深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領土至少有一 

公里之多； 

二. 復悉聯合國緊急軍人員聽到槍聲約七十五至 

一百響，看到兩輛以色列武裝兵車在進入阿拉伯聯合 

共和國領土約一千四百公尺之處，同時看到爲數八至 

十名的伯都安人正在逃走； 



三. 決議上述以色列-人員之跨越國際疆界及武装 

以色列車輛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領土內向無力抵抗之 

伯都安人開火，均屬可能引起喪失生命之敵對行爲； 

四. 復決議上述之敵對行爲嚴重違反全面停戰協 

定第二條第二項； 

五. 察悉以色列此種軍事敵對行爲妨害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在該區維持平靜之努力； 

六. 重申各前決議案促請以色列當局加强命令以 

避免武装人員穿越國際疆界事件之再度發生； 

七. 促請以色列當局遵守全面停戰協定； 

八. 復請以色列當局終止可能在該區內造成緊張 

情勢之任何行動。 

文件S/4549 

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十月七日第九〇人次會議所通過關於 

奈及利亞聯邦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事之決議案 

〔原件：其文〕 

〔一&六〇年十月At曰〕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查奈及利亞聯邦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一案， 

建議大會准許奈及利亞聯邦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文件S/4551 

秘書長根據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決議案（S/4300)提送之 

第二次臨時報吿書 

〔原件：其文〕 

〔一^六〇年十月十一曰〕 

舉行之商討。南非聯邦政府與本人都同意聯邦政 

府願意與祕書長討論安全理事會決讓案一節並不 

需要聯邦政府預先承認聯合國的權力。" 

三. ，方在探討會商期間同意將來在普利托里亞 

舉行的進一歩會商的性質與方針。 

四. 雙方還同意在計劃中的南非聯邦訪問期間， 

全部磋商固將以聯邦政府爲對手，惟不得對祕書長有 

任何拘束0 

五. 由於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及二 

十二日以反八月九日所通過的關於聯合國在剐果共和 

國（雷堡市）行動的決議案S/4387, S/4405及S/4426 

一. 本人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致安全理事會 

臨時報吿書〔S/4305〕內曾報吿理事會謂本人已接受 

南非聯邦政府的一個提議，即聯邦總理及外交部長與 

本人間的初歩會商，應於國協總理會議結束後，大約 

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初旬，在倫敦舉行。本人還通知理 

事會說此種初步商討在於準備本人於七月底或八月初 

訪問南非聯邦的事項。 

二.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在倫敦舉行 

的初歩商討中，祕書長與南非聯邦外交部長同意今後 

商討之根據爲第一次臨時報吿書第五段，其文如下： 

"祕書長將遵依憲章所授權力而從事安全理 

事會一九六Q年四月一日決譲案第五段規定需予 




